
“以前是我忽视了餐饮油烟污
染的严重性，以后我一定严格按照
要求做好餐饮油烟净化处理。”市民
胡女士在东城街道经营某私家菜
馆，自去年开业以来，餐馆生意保持
着不错的发展势头。

近日，市综合行政局执法工作
人员在该餐饮店铺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私家菜馆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
化设备。执法队员当即向胡女士讲
解了相关法律法规并送达了《限期
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安装。
面对整改要求，胡女士立即购买安
装了一套油烟净化设备，并表示愿
意接受处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

民，为避免在后续经营过程中带来
不便，在餐饮单位选址时要保证以
下三点：一是该经营场所能按照要
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二是能合理
设置烟道，保证油烟高空排放；三是
下水管网已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可
以按照要求安装隔油池，办理排水
证。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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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多措并举打响整治餐饮油烟污染攻坚战

“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

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

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

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

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

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

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

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

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

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

务项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

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

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

提供场地。

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

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

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

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

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

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拒不改正的，，责责

令停业整治令停业整治。。

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

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

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

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

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

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

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

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

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

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

树典型 立标杆 打造餐饮油烟污染整治示范街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餐饮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餐饮业油烟污染排放却没有得到
有效的控制，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油烟无秩序地排放到了室外大气环境中，对空气质量造成了极大影响。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解决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问题，守护好头顶的这片蓝天，从 4 月初开始，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开展新一轮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誓要切实解决油烟污染扰民问题，对违法排放油烟行为实行零容忍，真
正做到发现一处治理一处，绝不手软，全面助力美丽永康建设。

通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截至目前，全市 2256 家需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餐饮场所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率达到 100%。
整改400余家，采用行政强制措施查封灶台7家，立案查处餐饮油烟案件80起。

“餐饮油烟是 PM2.5 的重要排
放源之一，油烟中的有毒物质超过
300 余种，烟油的强渗透性和黏性
对周围环境、人群的影响仅次于汽
车尾气，餐饮油烟直排大气的危害
不容小觑。”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朱胜利告诉记者，过去几年，“下
为店铺，上为住宅”的商住综合楼的
小餐饮业污染是居民举报的重点。
这类餐馆经营成本低、数量多，油烟
重、叫停难，在规划设计时并没有专
门烟道，或者设置的烟道不符合环
保的要求，不具备餐饮污染处理、排
放的条件。

为确保消除“楼下排油烟楼上
窗难开”的现象，使我市餐饮油烟污
染得到全面治理，为全面打赢蓝天
保卫战护航，今年，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全面掀起了新一轮的整治热潮。

对全市范围内的餐饮场所进行排
查，督促各餐饮场所按要求做好油
烟净化处理，建立常态化油烟监管
模式，向不按规定排放餐饮油烟的
单位“宣战”。

对照省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清
单和群众的投诉热点，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迅速行动，成立餐饮油烟督查检
查小组，层层压实责任。由分管领导
带队，检查小组对全市 16 个镇街区
的餐饮饭店进行实地检查。真正实
现了每个镇街区必到，每种餐饮类型
必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督办。

检查中，面对不配合整改的餐
饮商家，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首次使
用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查封商家
灶台，以强硬的执法手段攻克管理
难点。同时，提前与辖区派出所做
好沟通对接，加强通力协作，对擅自

启封的商家将予以严厉打击。目
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共使用查封
措施7起，切实提高了执法震慑力。

同时，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设置
“大气污染领域处罚情况公示栏”，
激励各中队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
围，保证油烟污染案例处理的高力
度、高强度、高密度。

餐饮业油烟污染不同于“大而集
中”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具有“小而
分散”的特征，其特点是产生油烟污
染的餐馆多但规模小，产生油烟污染
的餐馆经营状况较差并且多位于环
境敏感区内，这对开展餐饮业油烟污
染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由于餐饮场所注销、转让、新增
情况较多，因此，餐饮油烟污染治理
是一个动态过程，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主动对接市场监管部门，掌握餐
饮行业新开、注销、转让情况，实时
更新餐饮行业数据库信息。同时，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创新建立“一店
一档”管理台账制度，对全市餐饮店
的基本信息登记建档，并附上店前

店后、油水隔离池、油烟净化器安装
等情况的照片及限改通知书，突出
痕迹化管理，并制作全市餐饮行业
管理电子档案，真正实现对餐饮单
位管理情况一目了然。

为了打破以往阶段性突击整治
的管理方式，推进餐饮行业实现长
效管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设计制
作《餐饮行业规范管理告知书》和

《记录表》5000份，下发至全市餐饮
单位，并要求统一上墙公示。倒逼
餐饮经营单位正确使用、按期清洗
净化装置，督促执法人员定期到店
检查“打卡”，形成“一店一公示，定
期一巡查”管理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加强餐

饮行业统筹管理，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各中队对餐饮经营单位进行油烟
净化装置清洗情况抽查巡查时，同
步进行门前三包、出店经营、污水乱
排、高污染燃料使用、餐厨垃圾规范
收运等执法检查，对涉嫌违法的及
时予以查处，真正提高了执法队员
工作效率。

执法人员正在检查餐饮单位执法人员正在检查餐饮单位

为了真正打赢餐饮油烟污染防
治攻坚战，下一步，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还计划在城区范围内打造三条餐
饮油烟污染整治示范街，将古山、方
岩打造为餐饮油烟污染整治示范
镇。通过示范街、镇的创建，以点带
面，增强餐饮商户遵纪守法和污染
治理的自觉性。

“通过各项工作的扎实开展，我
市的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工作已走在
金华地区前列，示范街、镇的创建将
作为我市全面铺开餐饮行业规范化
管理的起始点和突破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局长项宗玖表示，餐饮油

烟污染治理整治过程中，必须坚持
严查严管，但处罚不是最终目的。
在检查过程中，贴心的服务最为关
键，辅之以教育、引导，最后动用的
手段才是处罚。

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餐饮油烟
污染危害，在开展检查的同时，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积极组织“三服务”活
动，深入基层，将相关知识政策送到
群众身边。通过向餐饮经营户讲解
油烟污染危害，解读法律法规，解答
排水证申领、油烟净化器安装等问
题，从源头提高管理服务对象的环
保责任意识。

下一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中的各项工
作，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真正打
赢餐饮油烟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
城市管理中的痛点、堵点、难点，让
城市多一份美丽和优雅，全面提升
我市生态环境。

执法人员正在检查执法人员正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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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战鼓 敲重锤 推进各项举措落实落地

立制度 抓长效 促进油烟治理工作常态化

执法人员正在查封灶台执法人员正在查封灶台

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受处罚


